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办法

（经 2012 年 12 月 27 日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志愿者是指不为物质报酬，基于良知、信念和责任，自愿为社会或他人

提供服务和帮助的学生、教师等社会人士。为积极、有效地吸引和支持清华大学

师生及校友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特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本会）会同清华大学相关职能部门，共

同完成志愿者选拔和相关志愿活动的开展工作。

第二章 志愿者基本条件

第三条 参加本会工作的志愿者，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理解并认同本会宗旨；服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工作安排；

2. 热心于志愿者工作，有强烈的奉献精神，乐于为社会和他人服务，且身心健

康，无品行不良或犯罪记录；

3. 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4. 完全出于本人自愿。

第三章 志愿者的招募

第四条 发布招募信息：

1. 招募信息应包括：年龄要求、知识背景、工作岗位要求等内容；

2. 招募途径：

1）与学校团委、工会联合，共同招募和组织短期志愿人员；

2）通过校内电视台、报纸向学校公开招募；

3）由内部员工引荐。

第五条 招募的组织

1.初选。本会会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共同负责，初步确定名单。

2.确定。根据公益项目的需求，与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确定合适的人选。

3.批准。报秘书长批准。

第四章 志愿者的管理

第六条 志愿者的管理机构为本会综合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



第七条 办公室负责有关志愿者招募计划的制定，并与学校相关职能部门一起共

同组织实施相关的招募活动，完成对志愿者的培训、管理及使用等工作。

第八条 办公室负责建立志愿者资源库， 将所有曾参加志愿活动的人员资料登

记入册。

第九条 制定长期规划

1.随着本会事业的发展，需要动员大批志愿者（特别是青年学生）为公益事业贡

献力量，参与本会的工作和活动。

2.本会各部门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提出需要长期志愿者的计划报告，汇总到办

公室。

3.办公室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所需长期志愿人员的种类、数量，制定长期使

用规划和年度计划，报秘书长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制定短期计划

1.本会各部门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临时招募志愿者的，须提前两周向办公室提交

需求计划，列明所需志愿者的素质、数量、使用时间及使用方向等，报秘书长批

准后实施。

2.办公室将会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完成对短期使用的志愿者的遴选招聘等

工作。

第五章 志愿者的培训

第十一条 长期使用的志愿者，由办公室会同学校相关部门对志愿者进行岗前培

训。培训内容包括基金会宗旨、项目介绍、工作方式及要求、仪容仪表等。第十

二条 短期使用的志愿者，由使用部门负责培训，办公室指导并组织落实。培训

内容：基金会宗旨、项目介绍、具体工作方式方法等。

第六章 志愿者的使用

第十三条 使用部门根据实际需要，确定使用志愿者的人数和时间。

第十四条 使用部门据实记录志愿者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绩效。对成绩突出的个人

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违反纪律，给公益项目或我会带来不良影响及损失的个人予

以通报批评，并取消其志愿者资格。

第十五条 使用部门负责定期（与正式员工年度考核一致）向办公室书面通报志

愿者使用情况。



第十六条 本会按相关规定给予志愿者一定的午餐补贴及交通费，并按规定对长

途外出执行公益项目的志愿者投保意外伤害险。

第十七条 志愿者使用结束时，由办公室负责颁发志愿者证明材料。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基金会理事会通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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